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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为什么要写民法的精神构造。
它首先源于我对民法本质的认识和探索，在学习研究民法的过程中，我深感认识作为民法本质的民法
精神和决定这一精神的民法背后的人与社会因素的根本性。
不了解民法的精神本质与民法的价值目的，就不能发现民法这一社会现象的运动发展规律并预见其未
来。
在民法本身是不会真正了解民法的，对民法的真正认识来源于民法以外的作为民法条件的条件，这个
条件是复杂和不确定的，但也是可以基本把握其存在并充满了想像和魅力的。
对民法精神的探索和认识，不仅使我获得了更多的民法知识，而且加深了我对民法的理解和丰富了我
对民法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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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了民法“精神构造”的概念并作为研究的对象和主题。
民法的精神构造是一个可以代表和概括全部民法制度形式与思想体系的范畴。
它既是对民法本质的一种静态分析，也是对民法现象的一种动态考察。
在这一概念下，民法被作为整个社会系统及其所依附各种条件中的一种社会存在而成为研究和认识的
对象。
它既是特殊性的，又是一般性的，存在干普遍的规定性之中，却表现出形成与发展的多样性与变异性
，但最终要实现统一性复归。
    一切社会现象是人的现象，虽然有物质的结果与表现形式，但是也有精神的存在与决定因素。
人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精神不在，物质何在？
物质若在，又为何在？
人的物质性只有在精神性中才有价值性，人一旦丧失了精神，就不再拥有人格条件并以主体意志拥有
物质世界。
民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具有物质条件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社会精神现象，而且在根
本上它是精神的，只有在民法的精神构造中才能了解民法的真实性及其发展运动的规律性。
    本书从价值、本质、原则、文化和发展五个方面对民法的精神构造进行了系统研究——民法的价值
是民法精神构造的根据与来源；民法的本质是民法精神构造的条件与内涵；民法的原则是民法精神构
造的概括与总结；民法的文化是民法精神构造的传统与形态；民法的发展是民法精神构造的现实与未
来。
    拥有了民法精神，才真正拥有了民法，只有在民法的精神构造下，才能有民法的真实作用与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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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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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实在法的状况如何，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原则总是存在的，这就是法的正义价
值，实在法的制定只有发现这些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原则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才是符合或者趋于正
义的选择。
然而，我们必须在社会条件下把握正义的自然性，正义虽然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但不是先验的存在，
而是社会的存在，正义是社会的自然，而不是自然的社会，正义不能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只能存在于
社会之中并表现属于社会的自然。
虽然如此，人们常常发现，一些本应当属于自然的东西，在法律以正义的名义表现时往往并不那么自
然，这是因为人类以法律表现自然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且也是正义总是存在问题的原因所在。
（六）正义与理性1.理性是正义的说明能力正义说明的是法律的正当性或者合理性，这种自认为是正
确的法律或者法律的正义，一定是与理性联系在一起的D[2]法律有“说理”和“服理”两个方面的特
征，法律的“说理”就在于法律的正义性，而法律的“服理”则在于正义法律的强制性，如果不“说
理”就没有法律，如果不“服理”就没有法律的遵守。
法律不能被宣布是正义的，而应当被说明是正义的，只有被说明是正义的法律，才是正义的法律，才
能被作为正义遵从。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以维护一定社会秩序为目的，而这种行为与秩序之所以能够强迫给每一个人
，就在于它代表或者被代表了正义，此时，正义就必须证明自己，正义的证明只能以理性的形式完成
，在理性之外没有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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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经过三年的写作，终于付梓了。
我感到一丝欣慰，因为自己按照规划完成了研究任务并实现了一个学术目标。
同时，也有更多不安，因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对于我实在是一个艰难的主题，自己还缺乏驾驭这一主题
的学术能力与研究基础，自然担心因书中存在的疏漏和不足而愧对读者。
民法的精神构造涉及整个民法的根本问题，确实有许多难以把握的研究内涵。
我是把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对象来研究的，希望形成一个关于民法精神构造的理论体系，而要
完成这一精神构造的理论体系构建，需要方方面面的理论知识以及经验条件与抽象能力。
然而，我知道自己在这些方面还缺少一些积累和准备，我总是试图把问题说得清楚，但又总是觉得很
难深入下去.甚至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内在意思，距离要达到的研究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本书也是一个并不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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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的精神构造:民法哲学的思考》是中国法学学术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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